£ F R TR Y S AT
114# B 37X F % 6635

R P OVERRFFAREREF a7
2 TR IR A & IR
FE I ThE Y
g F
S + B
FET TIEG

[

i

o

TR ST JECh- R WUt .

51]%&;’:@ A R ff_%ﬂ—,j;;p\iljiggr_@fi > 71\]1*%3\@]11531@ 28 p
R 2T

B <

—_—

2. A > RBiRAcNt & - AT

.:
—l\
st

o %r@~1%kJ+§wf '*%
g%g/:%% *od oA gkt A o AT 2

M=
N2
e

r

Q’\

—

o

5%
[e]

i
AT AN T WREAD P P AR XNF R 5386
LRI - o BRE E 0 R0l EY X E RN
F3BLEF I D ERT - B R d B - ek

E'D

2 Ak AR ATEY AT RAAER (T R) 259,34
1~ 2 H+9100,321~p AKI103#8* 13p 421 104+8"* 31
FE L 2197182414 > FA103#87 137
AL G R > HEFE - By 300 Y S
Top P 400 o EFEFZ B ()M R P 2500 2
WHEFF o EFEF =B N (F)F AP
Fp oz 2o T Pp104E97 IpA=TFHp ok

%— 7



.h_‘

247 A\;15*Lﬁ\ﬂ} Lo MERARIES S G A
% w2 i A Cﬂﬁﬁiﬁ1j  JF 2
PR A > A bt R
’,““@FmIISﬁEi FPRF F13014T5 3 5 oo XA
FaeAEZ A TAE R AR T ARG AR
ks dBAZ Y RE S FR2FE . RAE S 2421
ﬁ%lmbﬁiﬁﬂg’%cﬁé$ﬁ%&iﬁg;" Lo k5
A Aot - TR 20 A R %éﬁgigoj§WIM$
A TEe 4Rz 42 /Thrﬁ; B A RS Em i Aot & - T 2
BA S A FHA S ”Lr—r)i’%.s%/a\ A P
(2 1% 2 A Ff’?‘ A m e s B & 0 R ERTE R259,
341~ » 2 H ¢ 374 %#100,321~ > p 103#58g 13p A= 3 5 1%
’ #é-ﬁ LR A2 197152414 > F#pl03&82 13p
i/I?Bﬂ’2ﬁﬁ$—fﬁgggéLﬁﬁmi’bﬂﬁﬁ:fﬁ
U400~ > EFF =B () F 500~ 2
WH S wFRF= B 1 (F)F B R HS
gﬁ,Jwgﬁag;xaofauMﬁ9EMW¢i%%Bi’
FAELPAZIFEZAL  FEEEF* ZREF T A0

P \*:t =W
\\
T,
I
5|
o
S
Ul
S
&
s
s

A =¥

~ai
i
—n
bac
=
=
Y'<
o>

(o)

N AL W

B e THES R ERRE L A QR A
thefe 3 BR324 L ERAT > B -
TREREL R R ARG RS BEF -

Akt AT RFA D P IS T AR D F R IR AP

e

ik
i
|~
=
o]

(3

=~ Mz B g7
HRr2 ik YBREF > EHFEDARI04E R P T ¥ 26760
I R AR I I Gl MR SR E R Al MR
Mﬂmﬁﬁﬂ@ HFAMREAREN T ~ 2 BEA -~ B LN
s fLirT-Road Fad $iv ¥ 43
iiﬁf TREN14E82 8P ¢ 21137

5 “@‘Eiﬁ\ﬂW%%
o F 13014755 %



9

(=

FPRAE A REMNE (2 RE) B
CRTH 40 AFR 114260 30 ¢ K- 3

%

# 11400057885 3 v 3 3+ F 3o ¥ A ~ AR E kb
PEAL ALV T LTIEREFET TER L L
Ho BB LR AN T ERERP P IFE - TARN T RIER

A

Flse 2 B A RGE > ARG B R A

\"Z'&“ﬁ‘/\f;fé v}gﬁ ,f—ga}%»{ I—}‘]T‘E\‘ifﬁ’fé’,{g,"/‘ﬁé
%%f;%ﬁﬂ}rg'f 9]E,gy%z’\PZZ,A;J\F/—F'Z,]é‘tbxﬂ\,g\jz_&‘
- ¥
R

% —h
ETIRS
ol

-\

s
&y

7”#*”‘

=

2~

>

~

4208 T P~ o SRR TR 2 TR ,T*PE/%%ZAISI’%
e R g g A&fE2 > T A Iz:&,;ff?i 5P T E 2 F
M FL P - R RGN FE o FhoRdch -
ﬁ&é\%aw%%ﬁ\? TR B S AR S
B FEF R TR (RFER9E 23T 5240588 2 &
n SRR o X MKy ﬂt‘ﬂ*’ A BB AT 0 L MR AR
%ﬁéi%é?%#?;%ﬂk%*%%ﬁégﬁé,ﬁé
5’)3*?1»{53—”"]5"’)37—;"’7"—‘5’ ;
”1164:’4{ BEF Yoo 2R
2T VA A TR MK
%;zzwr.?' ok 2 W b T 2R
P AR SRS ok
+

-\:t
o
)
=
Dy
N (e
3N
(w
T
-
o

A
)
;}‘ﬁ
5=
)

HAALERED > HEITF2Z 2R 2F B ¥ EZ P
- oA RE G 2B AT BN L NGRS B
PRCRA AR o e RRERY o mERIFAT RIHLY
ANEEA FRAGEIAFE pE A AR AL
ﬁgg%x,%ﬁgag%&,ﬂ%%ﬁA H2 FEMA
S ERF > R F L P (RF2R99E R S

FF 539258 T 5R) o *Ff v X2 F2420F AT g
fiEA R ERIEA 2B REFEREFTF LR 2
BRERM G2 5> @ 7R FRERIEA A0 K
FRERA2ZEN O BFHETF AL R2BEFE2 R

=



%,%ﬂézo%%1%¢&%ﬁ4zﬁ4¢%’%5@1
Rl FRBEMFRAETET AT
(ﬁxrﬁ/é‘ 1018 & 5 F 5115750~ 94# & 5+ F 530150
FA-F g FR)
D& 4t Rh2259,341 <2 JIL % H 5 ¢ omit > 2
B wihhaeriE s MARSE &?%#§T
113& #7188 20~ > Bl R & L 5RIF =2 4R 2 [ &
o WHF IR o dF2 FREETFIEKH B kA
FREA - EAEAS M ERE S o W R
2F<P4é§3&ﬁ$m‘aﬁﬁﬁ —
L ke PR A AR 0 A d FHEA TRE A kAL

ﬁi

s))

v
BB AT EOFE G MG W EHE Y A
3R L :% 3&#1% 70 ,3‘% VAT R A A B2 TR

R b &
iy \Tmﬁ
=

I

o
o=h o

5
YR 1
=t
EE N

o
=

-
- (dg

«_‘:S’S

h

B
4=
pes
N
¥
8*/
1\*_3
(“
J
W
=%
N
TH
&q
=i
e
/ﬂ}
.\ﬁ
3
=
&
)

(w.

=
Y
OB
=<
‘Vﬁ- Pl
Sk
ﬁ\
S

\\ -\-_
—=\
A
&
‘3&
(
-
(‘H}
;;:\\
-~ L
>~
~ BT

>~
e

:\-\: R /m
g

iH

™ b :@‘ o+
\\ -
b

'ﬁfﬂiﬁ_-ﬂz » 1H K
Mk Ry 4 ¢

o
U\\
).
> T\
4 N
¥

~
S
&

;}'?v sy 1Y
2
P

>~
’E_\
\4
=
87
A& T =
~
~
Ry~
87
H
4
A
).
e
\1-\-_



i

=4

koo AAFE L HAZ 'I“*%* s g o

2 24 5
FlE R EXBAFHERLEABZ 3 pd d Fga 2
RS §: 28 ﬂ%vua«w’ﬁémﬂgﬁ%
0 5 I%’ P } NESIEICIE G2 EN: P Rl =S8 )

Bﬁui%%ﬁﬂ %%Faﬁiiiﬁ’ﬂﬁﬁﬁﬁ&A
Srifl et A - T 2 A R A BT AR
SN AV B AR BBEE 0 F YA drd 2 F - e

b

ﬁ?—*l
(=
=00

7T o

ER2 5 LEF2HRERE, BT AFRZE & d A

FAEFEP SR AR > F A R A A R
MAY2Z %6 Flpis A 2 MAS RERAZEFEF > &
S RAERE B 'F‘”Z‘A » N AR x’FHfg&% B2
Wig - 2R R 2 RERY FEFHNE

E O ERFIRFEELLT (RB2RI0TER S F 5139

BLAE AR g fR) o By REEITLGR PR

d o KBS Hw o

it o R R RGE R 2420F ~ R 1164TER T R FE
R Rk i A ?Jéﬁﬁb%iﬁézr“f F-from 2 X AA N
A 3D > FRFEHE- T ARAEGE ) FATT A
B> F A 2 5 - I o I H G RIF T R LT S B
RS s @R & AEGREFRN 4 RIS S
o PlE@d > B FHE oo

*rh ARG BT LH? %H«j’ﬁ@
G HER P gAeE > RS F2lE 0 ik
TAFF A B E 2 FliegAema 3 AR FI}%"“L’E"]l\&P‘
FRD G IFRAFRA A FIAHZGE FRRH
PAE > R RE A G S BER2 T £ g
TR SE R I R e

Fm R P p Ry RIEF 22 5010 AEFRE RS

= EN 3 115 = 2 2 26 2

FER



TF e 2 F WEE
PRI N Y- S
ot A B R PR E R 820p 22 R P ow M
Dbk e ded IR RAS Y ITY o oo HEG L FFHAT
¢ = A & 115 & 2 ! 26 2
TEE PR
ST

B | | MA L ENEEIREE
1 23 (293 O0FOOH000% | %4 2 > o
(EAI#F 23%) R O3
Z BT M
W) A e

2 5E |47 3 OO0%OOH0000% | 2
(Fag:4?300%00
O#005% ~ fEF1 4 B 23%)

£k

A

it & o

HBE | ML A R Al B | # 2

1 B 4 5 1/3

2 |(BETTEAL | 13

3 < 1/3 N EN

D
VA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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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簡字第66號
原      告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訴訟代理人  孫聖淇  
            陳勳蓉  
被      告  廖軒荻  
            廖舒言即廖霈蓁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繼承人劉彩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應依如附表一所示「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廖軒荻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按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代位人廖文林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259,341元，及其中100,321元自民國103年8月13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9.71計算之利息，暨自103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300元，延滯第二個月當月計付400元，延滯第三個月(含)以上當月計付500元之逾期手續費，延滯連續三個月以上(含)者，其應付之逾期手續費，以三個月為上限。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被繼承人劉彩英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廖文林與被告2人為其全部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原告業聲請強制執行，經鈞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30147號執行中，而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是廖文林怠於行使請求分割遺產之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及第1164條等規定，代位廖文林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將系爭遺產依如附表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等語。並聲明：⑴被代位人廖文林及被告就被繼承人劉彩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予以變價分割，並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價金。⑵被代位人廖文林於前項所分得價金，原告得於新臺幣259,341元，及其中新臺幣100,321元，自103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9.71計算之利息，暨自103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300元，延滯第二個月當月計付400元，延滯第三個月(含)以上當月計付500元之逾期手續費，延滯連續三個月以上(含)者，其應付之逾期手續費，以三個月為上限。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暨其程序費用及執行費用所示債權範圍內代為受領。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廖舒言即廖霈蓁答辯略以：伊知道父親即被代位人廖文林欠債後，有想幫忙還，但伊有子女及婆婆要照顧，無法一次負擔整筆，同意原告請求變價分割等語。
　㈡被告廖軒荻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本院104年度司執字第26760號債權憑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財產、本院民事執行處114年8月8日中院漢113司執清字第130147號函為證，且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二親等）、個人戶籍資料、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114年6月3日中東地一字第1140005788號函既所附土地登記申請資料、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稽，並為到庭被告廖舒言即廖霈蓁所不爭執，其餘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有利於己之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審酌，堪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
　㈡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裁判意旨參照)。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公同共有人對於公同共有物並無所謂之應有部分，且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債務人公同共有之權利，倘係基於繼承關係而來，則因繼承人於遺產分割析算完畢前，對特定物之公同共有權利，尚無法自一切權利義務公同共有之遺產單獨抽離而為執行標的，應俟辦妥遺產分割後，始得進行拍賣。故若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情形，債權人為保全其債權，自得代位債務人提起分割遺產訴訟，待遺產分割完畢，再就債務人分得之特定財產強制執行取償，以達保全其債權之目的（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參照）。再者，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廖文林積欠原告259,341元及利息等債務，已如前述，且觀之前揭查詢所得、財產結果，廖文林名下僅有系爭遺產，113年所得為0元，則原告主張廖文林已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即屬有據。而廖文林雖因繼承而取得系爭遺產之公同共有權利，惟在遺產分割析算完畢前，尚無法自一切權利義務公同共有之遺產單獨抽離而為執行標的，執行法院須待債務人即廖文林已辦妥遺產分割，或由債權人即原告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俟公同共有關係消滅後，始得對廖文林所分得部分為強制執行。又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則廖文林本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以消滅系爭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惟廖文林怠於行使分割遺產之權利，致使原告無法就廖文林因繼承取得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受償，是原告主張為保全債權，代位廖文林請求被告分割系爭遺產，即有理由。
　㈣再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亦分別有明文規定。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本院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認系爭遺產若採變價分割之方式，在自由市場競爭之情形下，可使系爭遺產之市場價值最大化，復參酌到庭被告對於變價分割未有爭執，而未到庭被告則未曾於言詞辯論期日或以書狀就分割方法表示任何意見等情，因認就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予變價分割，將所得價金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應屬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㈤原告另主張廖文林按應繼分比例所受分配之價金，由原告於債權範圍內代位受領部分，按債權人代位債務人起訴，求為財產上之給付，因債務人之財產為總債權人之共同擔保，故訴求所得應直接屬於債務人，即代位起訴之債權人不得以之僅供清償一己之債權，如須滿足自己之債權應另行取得執行名義，經強制執行程序始可（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3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原告此部分請求，核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代位廖文林請求就被繼承人劉彩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遺產予以分割，為有理由，並應按附表一「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分割，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至其請求廖文林於系爭房地變價分 割所分得價金，在其債權範圍內，由原告代為受領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查：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雖有理由，惟係為實現其對被代位人廖文林之債權，訴訟費用負擔，以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依職權諭知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子儀
附表一：
		編號

		種類

		財產名稱

		本院分割方法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號（權利範圍全部）

		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2

		房屋

		臺中市○○區○○段000○號（門牌：臺中市○○區○○○街00號、權利範圍全部）

		同上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備註



		1

		廖軒荻

		　 1/3

		




		2

		廖舒言即廖霈蓁

		　 1/3

		




		3

		廖文林

		　 1/3

		由原告負擔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簡字第66號

原      告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訴訟代理人  孫聖淇  

            陳勳蓉  

被      告  廖軒荻  

            廖舒言即廖霈蓁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繼承人劉彩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應依如附表一所

    示「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廖軒荻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按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

    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代位人廖文林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259,34

    1元，及其中100,321元自民國103年8月13日起至104年8月31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9.71計算之利息，暨自103年8月13日

    起至清償日止，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300元，延滯第二個

    月當月計付400元，延滯第三個月(含)以上當月計付500元之

    逾期手續費，延滯連續三個月以上(含)者，其應付之逾期手

    續費，以三個月為上限。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被繼承人劉彩英死亡，遺有如

    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廖文林與被告2人為

    其全部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原告業聲請強制執行

    ，經鈞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30147號執行中，而系爭遺產無

    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是廖文林怠於行使請

    求分割遺產之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及

    第1164條等規定，代位廖文林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將系爭遺

    產依如附表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等語。並聲明：⑴被代

    位人廖文林及被告就被繼承人劉彩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

    產予以變價分割，並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價金。⑵

    被代位人廖文林於前項所分得價金，原告得於新臺幣259,34

    1元，及其中新臺幣100,321元，自103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19.71計算之利息，暨自103年8月13日起

    至清償日止，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300元，延滯第二個月

    當月計付400元，延滯第三個月(含)以上當月計付500元之逾

    期手續費，延滯連續三個月以上(含)者，其應付之逾期手續

    費，以三個月為上限。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暨其程序費用及執行費用所示債

    權範圍內代為受領。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廖舒言即廖霈蓁答辯略以：伊知道父親即被代位人廖文

    林欠債後，有想幫忙還，但伊有子女及婆婆要照顧，無法一

    次負擔整筆，同意原告請求變價分割等語。

　㈡被告廖軒荻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本院104年度司執字第26760

    號債權憑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戶籍謄本、繼承系統

    表、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財產、本院民

    事執行處114年8月8日中院漢113司執清字第130147號函為證

    ，且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二親等）、個人戶

    籍資料、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114年6月3日中東地一字第1

    140005788號函既所附土地登記申請資料、本院民事紀錄科

    查詢表在卷可稽，並為到庭被告廖舒言即廖霈蓁所不爭執，

    其餘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有利

    於己之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審酌，堪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

    為真。

　㈡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

    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

    第242條定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

    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

    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

    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

    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裁判意

    旨參照)。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

    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

    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

    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公同共有人對於公同共有物並無所

    謂之應有部分，且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上之一切權利

    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債務

    人公同共有之權利，倘係基於繼承關係而來，則因繼承人於

    遺產分割析算完畢前，對特定物之公同共有權利，尚無法自

    一切權利義務公同共有之遺產單獨抽離而為執行標的，應俟

    辦妥遺產分割後，始得進行拍賣。故若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

    產分割情形，債權人為保全其債權，自得代位債務人提起分

    割遺產訴訟，待遺產分割完畢，再就債務人分得之特定財產

    強制執行取償，以達保全其債權之目的（最高法院99年度台

    抗字第392號裁定參照）。再者，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

    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

    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

    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

    ，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

    ，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

    決意旨參照）。

　㈢查廖文林積欠原告259,341元及利息等債務，已如前述，且觀

    之前揭查詢所得、財產結果，廖文林名下僅有系爭遺產，11

    3年所得為0元，則原告主張廖文林已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

    ，即屬有據。而廖文林雖因繼承而取得系爭遺產之公同共有

    權利，惟在遺產分割析算完畢前，尚無法自一切權利義務公

    同共有之遺產單獨抽離而為執行標的，執行法院須待債務人

    即廖文林已辦妥遺產分割，或由債權人即原告代位提起分割

    遺產訴訟，俟公同共有關係消滅後，始得對廖文林所分得部

    分為強制執行。又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

    割之約定，則廖文林本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以消滅系爭遺

    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惟廖文林怠於行使分割遺產之權利，致

    使原告無法就廖文林因繼承取得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受償，

    是原告主張為保全債權，代位廖文林請求被告分割系爭遺產

    ，即有理由。

　㈣再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

    共有物分割之規定，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

    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

    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

    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

    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

    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

    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亦分別有

    明文規定。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

    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

    裁量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

    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

    拘束。本院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

    利益，認系爭遺產若採變價分割之方式，在自由市場競爭之

    情形下，可使系爭遺產之市場價值最大化，復參酌到庭被告

    對於變價分割未有爭執，而未到庭被告則未曾於言詞辯論期

    日或以書狀就分割方法表示任何意見等情，因認就被繼承人

    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予變價分割，將所得價金按附表

    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應屬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

    示。

　㈤原告另主張廖文林按應繼分比例所受分配之價金，由原告於

    債權範圍內代位受領部分，按債權人代位債務人起訴，求為

    財產上之給付，因債務人之財產為總債權人之共同擔保，故

    訴求所得應直接屬於債務人，即代位起訴之債權人不得以之

    僅供清償一己之債權，如須滿足自己之債權應另行取得執行

    名義，經強制執行程序始可（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39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原告此部分請求，核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代位廖文

    林請求就被繼承人劉彩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遺產予以

    分割，為有理由，並應按附表一「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分

    割，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至其請求廖文林於系爭房地

    變價分 割所分得價金，在其債權範圍內，由原告代為受領

    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查：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

    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

    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雖

    有理由，惟係為實現其對被代位人廖文林之債權，訴訟費用

    負擔，以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依職權

    諭知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子儀

附表一：

編號 種類 財產名稱 本院分割方法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號（權利範圍全部） 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2 房屋 臺中市○○區○○段000○號（門牌：臺中市○○區○○○街00號、權利範圍全部） 同上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備註 1 廖軒荻 　 1/3  2 廖舒言即廖霈蓁 　 1/3  3 廖文林 　 1/3 由原告負擔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簡字第66號
原      告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訴訟代理人  孫聖淇  
            陳勳蓉  
被      告  廖軒荻  
            廖舒言即廖霈蓁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繼承人劉彩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應依如附表一所示「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廖軒荻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按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代位人廖文林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259,341元，及其中100,321元自民國103年8月13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9.71計算之利息，暨自103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300元，延滯第二個月當月計付400元，延滯第三個月(含)以上當月計付500元之逾期手續費，延滯連續三個月以上(含)者，其應付之逾期手續費，以三個月為上限。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被繼承人劉彩英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廖文林與被告2人為其全部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原告業聲請強制執行，經鈞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30147號執行中，而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是廖文林怠於行使請求分割遺產之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及第1164條等規定，代位廖文林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將系爭遺產依如附表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等語。並聲明：⑴被代位人廖文林及被告就被繼承人劉彩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予以變價分割，並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價金。⑵被代位人廖文林於前項所分得價金，原告得於新臺幣259,341元，及其中新臺幣100,321元，自103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9.71計算之利息，暨自103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300元，延滯第二個月當月計付400元，延滯第三個月(含)以上當月計付500元之逾期手續費，延滯連續三個月以上(含)者，其應付之逾期手續費，以三個月為上限。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暨其程序費用及執行費用所示債權範圍內代為受領。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廖舒言即廖霈蓁答辯略以：伊知道父親即被代位人廖文林欠債後，有想幫忙還，但伊有子女及婆婆要照顧，無法一次負擔整筆，同意原告請求變價分割等語。
　㈡被告廖軒荻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本院104年度司執字第26760號債權憑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財產、本院民事執行處114年8月8日中院漢113司執清字第130147號函為證，且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二親等）、個人戶籍資料、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114年6月3日中東地一字第1140005788號函既所附土地登記申請資料、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稽，並為到庭被告廖舒言即廖霈蓁所不爭執，其餘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有利於己之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審酌，堪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
　㈡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裁判意旨參照)。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公同共有人對於公同共有物並無所謂之應有部分，且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債務人公同共有之權利，倘係基於繼承關係而來，則因繼承人於遺產分割析算完畢前，對特定物之公同共有權利，尚無法自一切權利義務公同共有之遺產單獨抽離而為執行標的，應俟辦妥遺產分割後，始得進行拍賣。故若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情形，債權人為保全其債權，自得代位債務人提起分割遺產訴訟，待遺產分割完畢，再就債務人分得之特定財產強制執行取償，以達保全其債權之目的（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參照）。再者，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廖文林積欠原告259,341元及利息等債務，已如前述，且觀之前揭查詢所得、財產結果，廖文林名下僅有系爭遺產，113年所得為0元，則原告主張廖文林已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即屬有據。而廖文林雖因繼承而取得系爭遺產之公同共有權利，惟在遺產分割析算完畢前，尚無法自一切權利義務公同共有之遺產單獨抽離而為執行標的，執行法院須待債務人即廖文林已辦妥遺產分割，或由債權人即原告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俟公同共有關係消滅後，始得對廖文林所分得部分為強制執行。又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則廖文林本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以消滅系爭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惟廖文林怠於行使分割遺產之權利，致使原告無法就廖文林因繼承取得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受償，是原告主張為保全債權，代位廖文林請求被告分割系爭遺產，即有理由。
　㈣再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亦分別有明文規定。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本院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認系爭遺產若採變價分割之方式，在自由市場競爭之情形下，可使系爭遺產之市場價值最大化，復參酌到庭被告對於變價分割未有爭執，而未到庭被告則未曾於言詞辯論期日或以書狀就分割方法表示任何意見等情，因認就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予變價分割，將所得價金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應屬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㈤原告另主張廖文林按應繼分比例所受分配之價金，由原告於債權範圍內代位受領部分，按債權人代位債務人起訴，求為財產上之給付，因債務人之財產為總債權人之共同擔保，故訴求所得應直接屬於債務人，即代位起訴之債權人不得以之僅供清償一己之債權，如須滿足自己之債權應另行取得執行名義，經強制執行程序始可（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3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原告此部分請求，核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代位廖文林請求就被繼承人劉彩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遺產予以分割，為有理由，並應按附表一「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分割，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至其請求廖文林於系爭房地變價分 割所分得價金，在其債權範圍內，由原告代為受領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查：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雖有理由，惟係為實現其對被代位人廖文林之債權，訴訟費用負擔，以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依職權諭知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子儀
附表一：
		編號

		種類

		財產名稱

		本院分割方法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號（權利範圍全部）

		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2

		房屋

		臺中市○○區○○段000○號（門牌：臺中市○○區○○○街00號、權利範圍全部）

		同上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備註



		1

		廖軒荻

		　 1/3

		




		2

		廖舒言即廖霈蓁

		　 1/3

		




		3

		廖文林

		　 1/3

		由原告負擔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簡字第66號

原      告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訴訟代理人  孫聖淇  

            陳勳蓉  

被      告  廖軒荻  

            廖舒言即廖霈蓁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繼承人劉彩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應依如附表一所示「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分割。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廖軒荻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按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代位人廖文林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259,341元，及其中100,321元自民國103年8月13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9.71計算之利息，暨自103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300元，延滯第二個月當月計付400元，延滯第三個月(含)以上當月計付500元之逾期手續費，延滯連續三個月以上(含)者，其應付之逾期手續費，以三個月為上限。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被繼承人劉彩英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廖文林與被告2人為其全部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原告業聲請強制執行，經鈞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30147號執行中，而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是廖文林怠於行使請求分割遺產之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及第1164條等規定，代位廖文林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將系爭遺產依如附表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等語。並聲明：⑴被代位人廖文林及被告就被繼承人劉彩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予以變價分割，並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價金。⑵被代位人廖文林於前項所分得價金，原告得於新臺幣259,341元，及其中新臺幣100,321元，自103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9.71計算之利息，暨自103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300元，延滯第二個月當月計付400元，延滯第三個月(含)以上當月計付500元之逾期手續費，延滯連續三個月以上(含)者，其應付之逾期手續費，以三個月為上限。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暨其程序費用及執行費用所示債權範圍內代為受領。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廖舒言即廖霈蓁答辯略以：伊知道父親即被代位人廖文林欠債後，有想幫忙還，但伊有子女及婆婆要照顧，無法一次負擔整筆，同意原告請求變價分割等語。

　㈡被告廖軒荻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本院104年度司執字第26760號債權憑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財產、本院民事執行處114年8月8日中院漢113司執清字第130147號函為證，且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親等關聯（二親等）、個人戶籍資料、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114年6月3日中東地一字第1140005788號函既所附土地登記申請資料、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稽，並為到庭被告廖舒言即廖霈蓁所不爭執，其餘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有利於己之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審酌，堪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

　㈡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裁判意旨參照)。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公同共有人對於公同共有物並無所謂之應有部分，且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債務人公同共有之權利，倘係基於繼承關係而來，則因繼承人於遺產分割析算完畢前，對特定物之公同共有權利，尚無法自一切權利義務公同共有之遺產單獨抽離而為執行標的，應俟辦妥遺產分割後，始得進行拍賣。故若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情形，債權人為保全其債權，自得代位債務人提起分割遺產訴訟，待遺產分割完畢，再就債務人分得之特定財產強制執行取償，以達保全其債權之目的（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參照）。再者，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廖文林積欠原告259,341元及利息等債務，已如前述，且觀之前揭查詢所得、財產結果，廖文林名下僅有系爭遺產，113年所得為0元，則原告主張廖文林已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即屬有據。而廖文林雖因繼承而取得系爭遺產之公同共有權利，惟在遺產分割析算完畢前，尚無法自一切權利義務公同共有之遺產單獨抽離而為執行標的，執行法院須待債務人即廖文林已辦妥遺產分割，或由債權人即原告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俟公同共有關係消滅後，始得對廖文林所分得部分為強制執行。又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則廖文林本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以消滅系爭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惟廖文林怠於行使分割遺產之權利，致使原告無法就廖文林因繼承取得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受償，是原告主張為保全債權，代位廖文林請求被告分割系爭遺產，即有理由。

　㈣再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30條第2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亦分別有明文規定。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本院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認系爭遺產若採變價分割之方式，在自由市場競爭之情形下，可使系爭遺產之市場價值最大化，復參酌到庭被告對於變價分割未有爭執，而未到庭被告則未曾於言詞辯論期日或以書狀就分割方法表示任何意見等情，因認就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予變價分割，將所得價金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應屬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㈤原告另主張廖文林按應繼分比例所受分配之價金，由原告於債權範圍內代位受領部分，按債權人代位債務人起訴，求為財產上之給付，因債務人之財產為總債權人之共同擔保，故訴求所得應直接屬於債務人，即代位起訴之債權人不得以之僅供清償一己之債權，如須滿足自己之債權應另行取得執行名義，經強制執行程序始可（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3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原告此部分請求，核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代位廖文林請求就被繼承人劉彩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遺產予以分割，為有理由，並應按附表一「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分割，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至其請求廖文林於系爭房地變價分 割所分得價金，在其債權範圍內，由原告代為受領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查：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雖有理由，惟係為實現其對被代位人廖文林之債權，訴訟費用負擔，以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依職權諭知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子儀

附表一：

編號 種類 財產名稱 本院分割方法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號（權利範圍全部） 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2 房屋 臺中市○○區○○段000○號（門牌：臺中市○○區○○○街00號、權利範圍全部） 同上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備註 1 廖軒荻 　 1/3  2 廖舒言即廖霈蓁 　 1/3  3 廖文林 　 1/3 由原告負擔 

 



